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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自殺問題長者自殺問題長者自殺問題長者自殺問題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簡述自 1999年至今，曾在立法會會議席上就自殺
問題進行的議案辯論及提出的質詢。截至目前為止，福利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從未特別針對自殺問題 (包括長者自殺問題 )進行討論。

在立法會會議席上進行的議案辯論在立法會會議席上進行的議案辯論在立法會會議席上進行的議案辯論在立法會會議席上進行的議案辯論

2. 麥國風議員曾於 2001年 6月 21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席上，就
“預防及減少自殺個案 ”動議議案辯論。由麥國風議員動議並經蔡素玉
議員修正的議案於是次立法會會議席上獲得通過。獲通過的議案措辭

如下   

“鑒於本港近年自殺問題嚴重，本會促請政府成立專責小

組，制訂有效策略，預防及減少自殺個案，包括：

(一 ) 增撥資源，加強社會福利署及各社會服務機構的輔導服
務；

(二 ) 加強宣傳教育，向市民 (特別是年青人 )灌輸珍惜生命的正
面價值觀；及

(三 ) 加強各類有關自殺問題的研究，如自殺成因、自殺者的
背景及心理狀況、模仿性自殺行為等，作為制訂有關策

略的依據。”

在立法會會議席上提出的質詢在立法會會議席上提出的質詢在立法會會議席上提出的質詢在立法會會議席上提出的質詢

3. 梁耀忠議員、黃成智議員及麥國風議員曾於立法會會議席上

就自殺問題分別提出兩項口頭質詢及一項書面質詢。梁耀忠議員及麥

國風議員在其質詢中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自殺個案的統計數字。只

有黃成智議員於 2002年 1月 23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席上，就 “對老人的
承諾 ”提出的口頭質詢的第 (三 )點，曾經具體問及長者自殺問題。現將
該質詢的第 (三 )點載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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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 1998至 2000年的老人自殺率較其他年齡組別為高，當局
有否評估是否未能有效推廣 ‘老年為金色年華 ’的意識，以致未
能達致 ‘老有所為 ’的目標 ”

4. 政府當局在回答上述質詢時表示，當局相信以下措施不但有

助處理長者自殺問題，對於落實 “老有所為 ”的目標，亦會有正面的貢
獻  

(a) 安老事務委員會於 2000年開展一項為期 3年的康健樂頤
年運動，以鼓勵社會人士過積極而健康的生活；

(b) 在全港 18區內設立長者健康中心及長者健康外展隊，為
長者提供預防疾病及促進健康的服務；

(c) 成立 36支長者支援服務隊，接觸及聯絡亟需照顧的長
者；

(d) 致力提倡長者義工計劃及鼓勵長者終身學習，以協助長

者在他們的年長生活中達致 “老有所為 ”；

(e) 社會福利署 (“社署 ”)於 1999年開展一項為期 4年的 “老有
所為活動計劃 ”，以資助社區活動及推動社區參與，務求
推廣康健樂頤年和老有所為的信息；

(f) 社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老年精神科學會舉辦一項為

期 3年的 “珍愛生命     預防長者自殺計劃 ”，為高危長
者提供熱線服務、義工探訪、個案輔導和醫生評估服務；

(g) 醫院管理局於 2002年年底前開展一項 “防止長者自殺計
劃 ”，設立跨專業小組，以支援有精神病和自殺傾向的長
者；

(h) 加強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以及重整現有的服務，務求

能惠及更多希望在家安享晚年的體弱長者；

(i) 繼續建立一套有非政府機構及私營機構參與的持久和優

質的院舍護理體系；

(j) 致力取得更多服務單位的協助，以加強為護老者而設的

多項支援服務，包括暫託服務；

(k) 加強為安老服務護理員和專業人員提供的培訓；及

(l) 於 2005年年底或之前把有意獨居的單身長者輪候公屋的
平均時間縮短至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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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長者自殺成因的跨專業研究香港長者自殺成因的跨專業研究香港長者自殺成因的跨專業研究香港長者自殺成因的跨專業研究 ”

5. 因應安老事務委員會提出的意見， 生福利局委託了香港大

學及香港中文大學進行 “香港長者自殺成因的跨專業研究 ”。該研究最
近已經完成，政府當局將於 2002年 5月 13日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席
上，就此議題提交文件。該研究的結果顯示，在 1998及 1999年，本港
的長者自殺率有所下降，而在 2000年則趨於穩定。長者自殺率與整體
自殺率的差距亦有減少。有關數據現臚列如下   

年份 長者自殺死亡率 (1) 整體自殺死亡率 (2)

1994 35.8 12.9
1995 31.6 12.9
1996 26.2 11.1
1997 29.5 12.0
1998 29.2 13.2
1999 26.3 13.1
2000 26.3 13.2

備註(1)：按10萬長者人口計算
備註(2)：按10萬人口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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